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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举报人在乌兰察
布市卓资县梨花镇榆树
坡种植林地。投入资金
大约50万元，先后在林
地种植了50亩柠条、榆
树 20000 余 棵 、杏 树
7400 余棵。2012 年，
林地已确权。2021年6
月，本人发现50亩林地
全部遭到人为破坏，加
上林地旁边集体的草地
目测近百亩。该处林地
种植林木被不明人员全
部非法采伐，山体已经
被挖开，原有地形地貌
都有改变。举报人多方
找相关部门处理此事 ，
未有结果。

2.卓资县梨花镇境
内小土城，大什字等地
非法开采铁矿石多处多
地都有发生，生态环境
严重破坏。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七号镇七号村大约有
200- 300 亩农田被当
地政府修路占用，未经
村民同意破坏农田、无
法耕种。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八马路嘉苑小区楼下开
了一家自助洗车店，噪
音扰民，居民无法正常
生活。举报人委托自行
监测，噪音超标。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
右翼后旗贲红镇黄宁达
莱工业园区占用耕地修
路，工业园区车辆过往
道路扬尘严重，导致村
民无法耕种。

呼和浩特市四子王
旗居民王某某从 2015
年至 2016 年、2020 年
至 2021 年期间在柳匠
滩村南面河道（不清楚
河道名字）进行采砂、洗
沙，且洗沙的水全部流
入河道，破坏严重。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新区石材城牧泉元兴石
料有限公司对面的洗衣
房，无挂牌，1台燃煤锅
炉严重污染环境。

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龙口镇的麻地梁智
能煤矿有限公司将生产
污水排放至台子梁村东
侧山上，污水渗透到山
下饮水基井中，污染村
民饮用水。

举报人反映 2015
年李五兴煤矿毁坏杨
树、沙柳、柠条林地，对
侵占林地面积鉴定意见
不服，要求彻查真相。

行政
区域

乌
兰
察
布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鄂
尔
多
斯

鄂
尔
多
斯
市

污染
类型

生
态

生
态

噪
音

大
气

水
、生
态

大
气

水

生
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第一项问题调查情况
第一项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投诉反映的“2012年，林地已确权”问题属实。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50亩林地，为2004年原三道营乡政府（现更名为

梨花镇）实施的国家退耕还林工程造林地，按照2004年退耕还林工程方案，1亩退耕地造林匹配1亩荒山造林。当时乡政府为鼓励村民积极养殖奶牛，
对投诉人养殖奶牛实施异地（韭菜沟行政村榆树坡）退耕还林50亩（其中25亩退耕地造林，25亩荒山造林）。2012年，梨花镇开展林地确权工作时，将
位于梨花镇韭菜沟行政村榆树坡的50亩退耕还林地（其中，40亩小班218，10亩小班219）确权到投诉人名下，与反映情况相符。

投诉人反映的“投入资金大约50万元，先后在林地种植了50亩柠条、榆树20000余棵、杏树7400余棵”问题部分属实。经查，按照2004年退耕还
林工程作业设计（株行距为2×4米，每亩84株，树种为山杏和榆树，规格为1-2年生苗木）计算，投诉人林权证范围内最多可种植4200株苗木。该退耕
还林工程苗木全部由卓资县林业局统一采购发放，村民只负责挖坑、栽植，并享受退耕还林补贴。经与多位村民核实，投诉人2009年外出后一直未返
回，苗木仅种植过一次，未进行补植，投诉人反映的资金投入、苗木种植数量与实际情况不符。

投诉人反映的“50亩林地全部遭到人为破坏，加上林地旁边集体的草地目测近百亩。该处林地种植林木被不明人员全部非法采伐，山体已经被挖
开，原有地形地貌都有改变”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该林地在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二支队探矿权内，为国家勘探项目（证号：
T15120080902015136）。2009年，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二支队与卓资县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探矿，探矿期间卓资县鑫源开发
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破坏投诉人林地面积22.8亩。

2014年，卓资县开展矿山整治行动，责令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勘探。2019年卓资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内蒙古第七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卓资县梨花镇等四个铁矿、一个岩金矿探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方案》，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要求卓资县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
公司于2020年10月5日—2021年9月30日，对破坏的地质环境进行治理，治理成果已于2021年10月15日由第三方专家验收通过。投诉人曾于2021
年6月反映“林地旁边集体的草地目测近百亩”“山体已经被挖开，原有地形地貌都有改变”问题，实际为卓资县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进行环
境治理，治理过程中对该区域矿区进行了削坡、整形、回填，以致原有地形地貌、植被发生了改变，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多方找相关部门处理此事，未有结果”问题不属实。经查，2021年6月，卓资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公安局、林草局、生态环境分局、自然
资源局、梨花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组成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调查期间，2021年9月，乌兰察布市公安局接到上级部门反馈的投诉人举报线索，对该线索
进行提级办理，卓资县相关部门积极配合调查。同年11月，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委托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投诉人举报范围内被毁坏的
林地面积、地类和损害程度进行了司法鉴定。2022年3月30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同日，卓资县公安局依据
司法鉴定结论依法对投诉人林地被非法占用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投诉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2.第二项问题调查情况
第二项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投诉反映的“卓资县梨花镇境内小土城、大什字等地非法开采铁矿石多处多地都有发生”问题不属实。经核实，梨花镇

大 什 字 地 区 不 存 在 开 采 铁 矿 石 行 为 ，梨 花 镇 小 土 城 铁 矿 采 矿 权 人 为 卓 资 县 鑫 源 开 发 冶 炼 有 限 责 任 公 司（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
C1500002010112110080634，开采有效期限：2010年11月9日-2015年11月9日，矿区面积：2.44平方公里）。投诉人反映的小土城等地非法采矿行
为系矿权人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在采矿期间的合法开采行为，反映的“多处多地都有发生”问题，系因采矿区2.44平方公里范围内矿产资源禀赋
为窝状，采矿权人在数个采面同时进行开采所至。

投诉人反映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问题部分属实。2013年，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卓资县梨花镇铁矿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及土地
复垦方案（2013-2016年）》，并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53.645万元，在开采期间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进行了治理，部分区域还存在治理
不彻底情况。2014年，在卓资县矿产资源集中整治行动中，该矿停产。2016年5月，卓资县自然资源局对采矿权人下达了《限期恢复治理通知书》，由于
当时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法人陶某某因诈骗被判刑（至今一直在服刑），未履行治理义务。2021年2月，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变更，卓
资县政府已责成该公司进行环境治理，优化治理方案于4月底编制完成，预计6月底完成治理。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其中，修路占地情况属实；“未经村民同意破坏农田、无法耕种”问题不属实。
1.道路修建项目情况：
化德县七号镇七号村道路修建项目实为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简称白安高速）辅道建设项目。白

安高速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规划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于2017年12月21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发改基础字﹝2017﹞
1564号）批复；工程初步设计于2018年7月23日由交通运输部（交公路函﹝2018﹞369号）批复，其中路线走向明确涉及了化德县七号镇；建设用地批复
于2021年11月19日由自然资源部文件下达，文件同意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用，起点为化德县长顺镇昔尼乌素村（桩号：FDK77+340
〔化商界〕），终点为化德县七号镇安业村（桩号：FDK185+100〔化白界〕）,其中涉及七号镇七号村具体桩号为：FDK162+812-FDK165+467。

2.征拆土地情况：
（1）红线内征拆土地情况。该项目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拆标准及程序进行土地征拆，由化德县人民政府与乡镇、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

并进行公示。协议中共征拆七号镇七号行政村土地面积147.82亩（其中涉及退耕地21.87亩、牧草地74.73亩），为七号行政村其他自然村土地，无争议；
涉及七号自然村水浇地51.22亩。土地补偿标准依据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乌政办字﹝2019﹞56号）文件执行，其中水浇地每亩补偿28000
元/亩，旱耕地20464元/亩，退耕地7162元/亩，牧草地5116元/亩，支付方式由化德县自然资源局土储中心统一拨付乡镇，再由乡镇下拨村民委员会给
村民进行兑付。七号村红线内共征拆土地51.22亩，涉及79户，化德县土储中心于2019年11月1日将该项征拆补偿款拨付到七号镇政府账户，镇政府
财务室于2020年3月13日将补偿款拨付到七号村委会账户，七号村委会在公示结束后，在当时村民未提出异议情况下，已及时通知村民领取补偿款。
全化德县红线内土地达到了应征尽征，确保了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2）红线外征拆土地情况。由于在村内公示期间及项目实施过程中，部分村民提出因道路修建造成道路两侧耕地排水困难及耕种不方便的问题，在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条件下，全面汇总村民合理诉求，经化德县人民政府会议研究协调（化德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2020﹞25号），再次由项目建设单位对
红线外土地进行征收（附件1-11）。红线外共征收土地32.5639亩，涉及57户，确保了村民征用土地应补尽补，具体程序和补贴标准与红线内征拆土地
相同，在土储中心拨付补贴款后，村委会已及时给村民进行发放。

在七号村土地征拆中，对红线内应征尽征，红线外应补尽补，并已全部兑现完毕，不存在“未经村民同意破坏农田、无法耕种”的问题。现道路两侧剩
余土地因不符合征收政策，未进行征收，且经实地勘察后不影响村民正常经营种植，故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投诉反映的自助洗车店是位于集宁区新体路169号的柠檬共享自助洗车，此处为迎街商住一体楼，一楼为营业门店，二至六楼为居民住宅。自助洗

车店内洗车设备主要有空压机、吸尘器、高压水枪、泡沫水蜡枪、吹尘枪、泥土松弛枪、玻璃水喷洒枪各1把（台）。
经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自助洗车店周边及楼上居民住宅开展噪声检测，检测结果为：自助洗车店洗车机室外和洗车房外噪声昼间为62.1Leq(dB)和

67.4Leq(dB)，夜间楼上居民窗户外为53.5Leq(dB)，均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1中2类标准（标准限值昼间60Leq(dB)、
夜间50Leq(dB)）；居民家中昼间为48Leq(dB)、夜间为40.7Leq(dB)，其中夜间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1中2类标准限值
（标准限值昼间50Leq(dB)、夜间40Leq(dB)），存在一定的噪声污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此案件与第一批察右后旗D2NM202203250011编号群众信访案件中第二项问题重复。
经现场调查核实，投诉反映的占耕地和扬尘道路为通往察右后旗产业园化工原材料加工功能区（原察右后旗建材化工园区黄宁达莱产业园，即投诉

中所述“黄宁达莱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工业固废渣场的砂石道路。
1.投诉反映“贲红镇黄宁达莱工业园区占用耕地修路”问题属实。经卫星遥感影像对比，该道路以二广高速为界，二广高速西为2004年修建高速路

取土时自然形成的施工道路（该路段不占耕地），二广高速东为村民长期耕种行走自然形成的田间道路（该路段占用2.67亩耕地）。由于该道路形成时间
较长，坑洼不平，严重影响车辆通行，为安全起见，便于村民耕种作业，2020年10月，园区管委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道路平整。2021年6月19
日，园区管委会按照形成的既定事实给予了村民补偿。经察右后旗自然资源局实地测量，该道路平均宽度4.1米，依据国家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和第三
方实测宗地图显示该道路占用耕地面积为2.67亩。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卫片执法图斑合法性判定规则》中“农村道路是指在农村范围内，路基
宽度在8米以内，用于村间、田间道路交通运输，并在国家公路网络体系之外，以服务于农村农业生产为主要用途的道路（含机耕道）图斑或地块”规定，
该道路为农村道路，不属违法用地。涉及的村民补偿已于2021年6月19日发放到位。

2.投诉反映“工业园区车辆过往道路扬尘严重，导致村民无法耕种”问题部分属实。“工业园区车辆”实际为从园区电石生产企业到园区固废渣场的
电石除尘灰拉运车辆，车辆在途经上述道路时容易产生扬尘。为抑制道路扬尘，园区管委会在2020年10月对原有自然路进行简单平整的基础上，于
2022年3月10日对该路段铺设了碎砂石，并进行了机械碾压，扬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对村民耕种不会产生影响。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投诉内容反映的王某某，系四子王旗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经理，反映的采砂地点位于四子王旗大黑河乡大黑河行政村柳

匠滩自然村南塔布河段，该采区属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河道采砂规划（2020—2024年）》中可采区之一。四子王旗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在2020
年2月27日，经四子王旗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的，负责全旗境内河湖砂石的开采、加工、运输和销售。经核实，2015年至2016年期
间，王某某未在该河段实施过采砂、洗砂行为，2020至2021期间，举报反映的柳匠滩自然村南塔布河段采区采砂作业由四子王旗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具体实施。采砂作业过程中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河道采砂规划（2020—2024年）》和《河道采砂实施方案》要求及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执
行，清洗作业用水来源于截流河道内地表水（洪水、融雪水），全部循环利用，不添加任何药剂，对河道未造成破坏。目前该采砂场处于季节性休产状态，
乌兰察布市将责成属地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采砂作业的监督管理，确保规范有序开采。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实，该洗衣房为租用内蒙古北方国际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库中店开设（属察右前旗管理范围），无挂牌，原营业执照在集宁区市场管理局登

记，经营地址在集宁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相关要求，“经营主体改变经营场地，应当在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该企业从2021年11月营业至今，未到察右前旗市场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视为无照经营。

现场核查时，该洗衣房建有2台0.5蒸吨天然气、煤两用蒸汽发生器（使用1台、备用1台），蒸汽发生器自带一体化旋风除尘设施，现场发现其燃用煤
炭，目测废气排放口无明显排烟现象。

1.关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的麻地梁智能煤矿有限公司将生产污水排放至台子梁村东侧山上”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麻地梁智能煤矿有限公司”实为“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台子梁村东侧山为塌陷区，该公司为治理塌陷区，采用复

垦复绿的治理手段。按照《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麻地梁矿井及选煤厂环评影响报告书》，该公司煤矿工业场地建有矿井水处理站一座，日处理
能力为5600立方米。矿井水处理后，主要用于选煤厂生产用水、井下消防洒水、绿化浇水及道路洒水等。为减少塌陷区道路扬尘污染，提高塌陷区绿化
率，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2月13日与龙口镇台子梁村集体经济企业准格尔旗富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委托准格尔旗富宏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在煤矿台子梁村东侧山上塌陷区进行洒水降尘和绿化浇水。2022年2月14日至2022年3月11日，煤矿将处理后的矿井水用于塌陷区
的绿化、降尘，符合环评要求，累计拉运225车，水量约5625立方米。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准格尔旗分局委托内蒙古内化科技有限公司对内蒙古智能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已处理矿井水进行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煤矿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限值要求。

2.关于“污水渗透到山下饮水机井中，污染村民饮用水”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被污染机井共两座（两座机井井管上沿均为水泥材质，其中一座有井房，一座无井房有井盖封护），与塌陷区洒水处直线距离约

1.8公里，两者高度落差近200米。3月30日，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对反映的机井水质进行监测，结果现实所有检测指标均优于《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标准限值，水质合格。

经调查核实，2015年7月16日，昭君镇查干沟村村民李某某向原旗森林公安局白土梁派出所报案，称“李五兴煤矿未办理审批非法占地取土、排
土”。2015年7月21日，原旗森林公安局白土梁派出所将该案件立为行政案件查处，并委托鄂尔多斯市林业规划设计院对非法占用林地面积进行鉴
定。经鉴定，李五兴煤矿超审批范围使用林地0.7103公顷，其中有林地0.0089公顷、宜林地0.7014公顷，存在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于2016年7月
30日由原旗森林公安局立为刑事案件侦查。后经公安机关跟进侦查，发现李五兴煤矿在同一区域内存在新的违法行为，再次委托鄂尔多斯市林业规划
设计院对新违法地块进行了鉴定。2016年8月18日设计院出具新的违法地块鉴定意见，确定李五兴煤矿超审批范围使用林地4.1476公顷，其中有林地
0.6231公顷、灌木林地1.5884公顷、宜林地1.9361公顷。公安机关于2016年8月24日，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时任李五兴煤矿生产主任）传唤归案。
2017年2月7日，达拉特旗检察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李五兴煤矿公诉至达拉特旗人民法院。2017年5月4日，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依据《鄂林鉴004
号》鉴定意见等证据，经审理作出（2017）内0621刑初29号判决，判处李五兴煤矿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处罚金四万元；被告人高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现涉案土地已进行植被恢复并通过旗林草部门验收，其中部分林地企业已补办征占用审批手续。

鄂尔多斯市林业规划设计院是当时鄂尔多斯市唯一具有林业资源鉴定资质的机构，涉案鉴定意见符合《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鉴
定程序的相关要求，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2022年3月29日，达拉特旗林草局将两次鉴定意见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图、《林
权证》发证范围、审批范围进行了再比对、再核实，鉴定数据与核实结果一致。故该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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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投诉人林地被占问题，2022年 3
月30日，卓资县公安局就投诉人林草地被非
法占用情况进行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侦
办中。卓资县人民政府正积极协调司法部门
加快案件办理进度，同时按照专家意见，及时
进行补植补种。

2.针对鑫源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边
开采、边治理”不彻底问题，卓资县政府正在
进一步优化治理方案（预计 6 月底完成治
理），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摸排可能存在
的同类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杜
绝此类问题发生。

针对投诉反映的修路占地问题，七号村
村委会已将涉及的补偿款全部兑现完毕。

2022年3月30日，经生态环境部门与该
洗车店负责人沟通对接，负责人决定自愿关
闭该洗车店，另行选址从事该业务，洗车店于
3月30日停业关闭，已于3月31日完成洗车
设备拆除。

1.针对占用2.67亩耕地问题，园区管委
会按照形成的既定事实给予了村民补偿，相
关补偿已于2021年6月19日发放到位。

2.针对扬尘问题，为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
决，察右后旗政府已落实相关措施：一是由园区
管委会明确责任，进一步强化监管，确保除尘灰
拉运车辆手续齐全、文明行驶、减速慢行，拉运途
中不得碾压林草地及耕地，必须全程进行苫布遮
盖，严禁超载洒落，必须拉到指定渣场进行卸载；
二是由交管部门继续加大此路段的不定期巡逻
管控力度，对出现超载、沿路洒落、不盖苫布等行
为的途经车辆进行从重处罚；三是由园区渣场运
营公司（乌兰察布市卫洁环保有限公司）负责对
该路段进行经常性洒水抑尘，并对道路两侧边沟
进行不定期清理。

目前投诉反映的采砂场处于季节性休产
状态，乌兰察布市将责成属地人民政府进一
步加强对采砂作业的监督管理，确保规范有
序开采。

由于该洗衣房无照经营,察右前旗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 3月29日向其下达了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前市监封〔2022〕
03号），当日下午，该企业将2台0.5蒸吨蒸汽
锅炉和洗涤设施全部拆除。同时，鉴于该企
业不在石材加工及上下游相关产业经营范
围，察右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内蒙古
北方国际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照营业范
围规范生产经营活动，严禁超出经营范围引
进其他项目入园。

准格尔旗将持续加强矿井水处理设施运
行监管和矿井水综合利用监管，保障回用途
径达到相关水质标准要求。加强涉及矿井水
回用企业的水处理全过程管理，坚决杜绝矿
井水非正常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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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信访案件，
察右前旗纪委监委对2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处理：因属地管理责任不
到位，责成察右前旗平地
泉镇党委书记贾志刚向
旗委常委会做深刻检查；
因对经营企业监管责任
不到位，对察右前旗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贺太
世进行谈话提醒。

无

无


